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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方案》的通知
象山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相关部门，象山公安分局，象山交警大队：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20日

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

工作模式试点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城市网格化管理水平，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提升城市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桂建督〔2021〕8号）以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市改革发〔2022〕1号）文件精神，我区将象山街道办事处文明社区、五美社区作为试点，推行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贯彻“管好城市为人民”工作理念，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及桂林市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根据《桂林市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坚持“721工作法”，大力探索城市管理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网格化管理模式，助力建设宜居宜游的世界级旅游城市。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的组织领导，成立“1+2+N”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周  灿    区政府二级调研员        
副组长：陈从军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肖  清    区财政局局长
        胡志龙    象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成  员：赖梁标    象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唐映泉    区工信局副局长
曾  轶    区商务局副局长
周书鹤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邹  泳    象山公安分局副局长
刘树良    象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黎朝晖    区城管大队大队长
        蒋  磊    区环卫站站长
胡  磊    安新阳桥派出所教导员
        李如珍    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刘  敏    五美社区书记、主任
阳  红    文明社区书记、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办公室主任由胡志龙担任，办公室成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主要负责“1+2+N”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        
三、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
象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1+2+N”工作模式中的“1”是指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2”是指社区网格和基层党建；“N”是指公安、交警、人大代表联络站、企业、物业、志愿者、环卫工人、车辆收费员、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和媒体网络等。
四、工作任务
（一）执法力量下沉

1.合理规划设置队伍。按照桂林市城市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城市管理五级网格，桂林市为一级网格，由市城管委主要领导担任一级网格网格长，市城管委分管领导担任常务副网格长；城区为二级网格，由区政府城管专员担任二级网格网格长，城管局局长担任常务副网格长，城管大队大队长担任副网格长；街道为三级网格，由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担任三级网格网格长，挂任街道副职，街道一名副职担任三级网格副网格长，成员由试点社区、片区网格员组成，配备2名协管队员担任网格员；社区为四级网格，由城管大队中队长担任四级网格网格长，社区副书记担任四级网格副网格长，成员由2名在编城管队员（具有执法资格），8名协管队员组成；结合文明社区、五美社区常住人口和实际范围等，将文明社区划分成三个五级网格，五美社区划分为三个五级网格，由能力突出的协管队员担任五级网格网格长，每个五级网格配备2名协管队员。根据网格划分，我区共需在编城管4人，协管36人具体开展试点各项工作。
2.建立工作机制。为充分发挥网格内所有力量的作用，特建立以下工作机制：
（1）执法工作机制。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行政处罚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桂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网格内日常执法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促进依法行政。
（2）沟通协调机制。象山街道办事处通过日报、周小结、月总结和周五例会等形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使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得到及时沟通协调，提升执行力。
（3）信息共享机制。区城管局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将城市管理类案卷发送到各责任单位“城管通”移动终端设备，让各单位及时整改，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4）奖励激励机制。象山街道办事处对“1+2+N”中的志愿者予以适当奖励，以激励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当中。
3.多措并举大力开展宣传和动员工作。象山街道办事处整合网格内“N”资源，调动其参与到城市管理宣传和动员工作。利用“N”资源扩大宣传范围，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二）织就一张试点城市管理网格图

1.科学设置网格。街道充分利用街道现有的综治网格，将试点社区网格细化成多个五级网格。文明社区、五美社区各设置3个五级网格。
2.建立城市管理工作站。区政府将与桂林电信公司携手在滨江路皇家维也纳酒店对面建立文明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站，在中山中路（原义乌小商品商场入口旁）建立五美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站。城市管理工作站集城市管理宣传服务、受理群众投诉和环卫爱心驿站等功能于一体，为处理城市管理问题提供便捷快速的服务保障。工作站配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终端平台、党建基本设施和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执法装备。
3.建立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象山街道办事处为网格内所有城管队员统一配置“城管通”移动终端设备（其他单位、部门视实际情况配备“城管通”），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中心实现对网格内参与城市管理人员的指挥调度和有效监督，及时处置网格内的城市管理问题。
（三）明确“N”职责，发挥“N”作用
1.公安：负责对试点社区的治安管理，配合执法队进行各项专项整治行动。
2.交警：督促居民佩戴电动车安全头盔，文明出行；合理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及时处置占用消防通道、公共道路汽车；配合执法队进行各项专项整治行动。
3.志愿者：将在居民小区、背街小巷设置的疏导点人员及社区退休党员作为城市管理志愿者，为其划分志愿服务范围，让其负责该范围内的城市管理工作。
4.人大代表联络站：给人大代表配发红袖套，赋予人大代表文明劝导员和宣传员的工作职责，对违反城市市容市貌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协助城管队员共同管理城市。
5.企业、物业：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觉维护企业、商户和物业管理范围内及周边的市容环境卫生秩序。赋予企业、商户、物业等相关人员文明劝导员和宣传员的工作职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导制止，并联系执法部门进行有效处置。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提高群众城市管理意识。
6.环卫工人：为环卫工配发红袖套、夹子、抹布、铲子等必要的清洁工具包，在完成清扫保洁等自身工作职责的同时，赋予他们文明劝导员的工作职责，配合城管部门纠治乱扔、乱丢、乱吐、乱贴等行为，发现破坏环卫设施的行为及时向执法部门报告，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容市貌。
7.车辆收费员：为车辆收费员配发红袖套，在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辆有序停放的基础上，赋予他们文明劝导员和宣传员的工作职责，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引导居民群众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车，对车辆乱停乱放行为进行劝导并及时报告城管执法部门予以处置。
8.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对城市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事件”与“部件”案卷进行采集，及时发送到“城管通”，使采集到的城市管理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9.媒体网络：各部门利用媒体网络加大城市管理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提高居民法律意识和文明素质，促进城市管理水平提升。
根据网格实际共有环卫志愿者32人，车辆收费员1人，志愿者16人。
（四）配备执法所需车辆、装备。

根据网格化管理要求，通过调配，试点社区目前共配备城管队员40人，对讲机8台，执法记录仪8台，城管通8台，执法电动车1辆，皮卡执法车1辆。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工作实际，加强试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二）强化经费保障。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确保创建工作经费保障到位，推进试点创建工作见成效。
（三）狠抓督导落实。在试点期间每周听取一次进展情况汇报，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工作落实情况，提出意见要求，下足“绣花”功夫，确保试点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1.桂林市城市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实施方案
2.城市管理“1+2+N”工作模式试点位置网格人员表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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